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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

丰教基字[2019]17 号

丰南区教育局

关于开展区级文明教师、文明学生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中心校、区直学校：

为巩固文明校园创建成果，提高师生文明素养，形成文明创建的常态

化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区级文明教师、文明学生评选

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1.文明教师评选范围：全区所有在编的中小学干部教师

2.文明学生评选范围：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

二、评选标准

(一)区级文明教师评选标准(“六有”)

1.有良好的道德修养

(1)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，有良好的政治觉悟，大

局意识强，积极参与文明创建活动，宣传文明、践行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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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热爱学校，关心集体，以主人翁精神积极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和民

主监督。

(3)加强个人修养，强化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教育，不断提升人生

境界。

2.有良好的业务素质

(1)刻苦钻研业务，掌握并努力做到精通所教学科的专业知识，认真学

习教育理论，按教育教学规律办事。

(2)积极参加进修学习，不断充实新理念、新知识，总结新经验改进教

学方法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能力。

(3)关注学生成长。在本职工作中贯彻德育要求，教育学生学会生活、

学会生存、学会合作、学会交流。

(4)按时上课下课，无特殊情况不坐着讲课，上课时不擅自离开教学场

所，不随意停课、调课和对工作敷衍塞责，不在教学活动中使用通讯工具

等。

(5)作业批改及时，字迹清晰，督促学生订正作业错误。严格遵守各项

考务规定，正确对待考试成绩，认真分析教学效果，查找不足对症下药。

3.有精湛的育人艺术

(1)因材施教，循循善诱，坚持正面教育，重视做好对后进学生的转化

工作。

(2)言传身教，教学相长，做学生的良师益友。

(3)妥善处理学生中的各种问题，尊重学生人格。对学生不歧视、不讽

刺、不体罚或变相体罚。

4.有爱生如子的宽厚胸怀

(1)关心、爱护全体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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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把安全工作放在第一位，加强对学生饮食卫生、生理健康和交通安

全的教育和督促。

(3)加强法制教育，普及法律知识，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。

(4)关心爱护有心理障碍、生理缺陷和病残的学生。

5.有敬业奉献精神

(1)忠于教育事业，顾全大局，认真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。

(2)恪尽职守，勤奋上进。

(3)教师之间团结互助，取长补短，共同进步。

(4)经常与家长联系，家长来访热情接待，争取家长密切配合教育学生，

廉洁从教。

(5)不擅自向学生推销教辅资料及其它商品，不随意罚款罚物，不索要

或接受学生、家长的财物及宴请，不搞“有偿家教”，不组织或参与校外

的辅导，不私自在社会兼职。

6.有开拓创新意识

(1)认真学习前沿教育理论，锐意教改，不断创新。

(2)自觉开展教育教学交流研讨，积极尝试教育教学新模式。

(3)不断强化竞争和创优意识，着力打造教育教学品牌。

(二)区级文明学生评选标准(“三勤、三优”)

1.勤于学习

(1)认真学习文化知识，勤学好问，一丝不苟。

(2)养成良好的用脑、用眼习惯，科学作息。

(3)掌握良好的复习、预习等学习方法。

(4)学会合作与交流。

2.勤于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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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养成良好的思考习惯，学习和思考紧密结合。

(2)善于发现问题，总结规律。

(3)不耻下问，有追根溯源意识。

3.勤于实践

(1)做到学以致用。

(2)有探索意识和创新意识。

(3)求真务实，不断进取。

4.品德优良

(1)注重品德修养，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，自立自强自勉。

(2)言行文明，时时处处做表率，争当楷模。

(3)在学校、家庭和社会时刻注意树立自身良好形象。

5.成绩优异

(1)全面发展，争先创优。

(2)学习成绩优异，成为同学学习的榜样。

(3)科学制定学习目标，不断进取，不断进步。

6.特长优秀

(1)有持久的特长爱好。

(2)积极发展自己的特长，积极参加体艺、科技活动和竞技比赛。

(3)特长在班集体、校级或区级以上活动进行展示。

(三)名额分配及表彰

学校推荐：按中心校、区直学校实有学生数及班级数分配名额(见附

件)。对评选出的先进个人，由区教育局授予 “丰南区文明教师”和“丰

南区文明学生”称号。

择优认定：区教育局将对在文明创建中做出特殊贡献的教师直接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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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丰南区文明教师”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要向广大干部教师广泛宣传评选条件

和有关规定，把评选过程作为树立和宣传文明创建先进典型的重要举措，

增强广大师生文明创建的自觉性和积极性。评选推荐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，

民主评选，逐级申报，择优推荐的原则，使评选工作真正起到树立典型，

激励先进，促进工作的作用。

2.评选工作要坚持公正、公开和公平的原则，要坚决按条件评选，禁

止领导指定、暗箱操作，各校在确定推荐人选后要将名单公示 1 周，无异

议后方可向上推荐。

3.申报“丰南区文明教师”和“丰南区文明学生”须认真填写《丰南

区文明教师审批表》和《丰南区文明学生审批表》(一份)，以中心校(区直

学校)为单位于 2019 年 2月 25 日前一并报教育科。

附：1.丰南区 2019 年“文明教师”、“文明学生”名额分配表

2.丰南区文明教师审批表

3.丰南区文明学生审批表

丰南区教育局

2019 年 1月 17 日

主题词：文明教师 文明学生 评选通知
丰南区教育局办公室 二○一九年一月十七日印

(共印 20 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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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.

丰南区 2018 年文明教师、文明学生名额分配表

单位
班级

总数

文明

教师

文明

学生
单位

班级

总数

文明

教师

文明

学生

丰南镇中心校 282 14 14 小集中心校 91 5 5

岔河镇中心校 68 3 3 西葛中心校 85 4 4

钱营镇中心校 137 7 7 大齐中心校 39 2 2

东田庄中心校 42 2 2 实验小学东校区 61 4 4

宣董中心校 71 4 4 实验小学西校区 52 3 3

大新庄中心校 181 9 9 区一中 92 6 6

黄各庄中心校 67 3 3 区二中 64 5 5

尖字沽中心校 50 3 3 区职教中心 85 6 6

柳树○中心校 96 5 5 唐坊高中 26 2 2

南孙庄中心校 63 3 3 农中 17 2 1

唐坊中心校 54 3 3 电大 8 1 1

黑沿子中心校 67 3 3 丰南一幼 21 1 1

王兰庄中心校 108 5 5 特教 9 1 1

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1 0 教培研中心 3 0

合 计 110 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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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.

丰南区文明教师审批表

姓名 性别 年龄
政治

面貌

单位 职务 职称
文化

程度

曾获

奖励

主

要

事

迹

学校

意见
(盖章)

年 月 日

中心

校意

见
(盖章)

年 月 日

区教

育局

意见
(盖章)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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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3.

丰南区文明学生审批表

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

学校 班级 职务
政治

面貌

曾获

奖励

主

要

事

迹

学校

意见

(盖章)

年 月 日

中心

校意

见
(盖章)

年 月 日

区教

育局

意见

(盖章)

年 月 日


